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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据新华社昆明11月6日电 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6日对湄
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即糯康等被
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架、劫
持船只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故
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
持船只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糯
康、桑康·乍萨、依莱死刑；以故意杀
人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扎西卡死刑；以故意
杀人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数罪并
罚，判处被告人扎波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以劫持船只罪判处被告人
扎拖波有期徒刑八年；同时判决六
被告人连带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
原告人共计人民币六百万元。

糯康集团劫船杀人

泰国军人协助抛尸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

明：2011年9月底至10月初，糯康犯
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即被告人糯康、
桑康·乍萨、依莱等策划劫持中国
船只、杀害中国船员，并在船上放
置毒品栽赃陷害船员。2011年10月
5日晨，糯康集团成员在湄公河持
枪劫持中国船只“玉兴8号”、“华平
号”，捆绑控制十三名船员，并将事
先准备的八万余克毒品甲基苯丙
胺放置在船上，又押运两船继续前
行停靠。被告人扎西卡、扎波、扎拖
波参与武装劫船，扎西卡等人向船
员开枪后驾乘快艇逃离。按照事先
约定，在岸边等候的泰国不法军人
向两艘中国船只开枪射击，并将中
国船员尸体抛入湄公河。

2011年4月2日，被告人桑康·
乍萨、扎西卡、扎波等人受糯康指
使，在湄公河挡石栏滩头将中国货
船“渝西3号”船长冉某某及老挝金
木棉公司的客船“金木棉3号”船长
罗某某劫持为人质。2011年4月3日，
又在“孟巴里奥”附近水域将中国货
船“正鑫1号”、“中油1号”、“渝西3
号”劫持，将十五名中国船员扣押
为人质。罗某某、冉某某在被关押
期间，遭到捆绑、殴打，被迫与老挝
金木棉公司和“正鑫1号”出资人于
某某联系交钱赎人。4月6日，被告
人依莱收到赎金2500万泰铢后，罗
某某、冉某某等人获释。

泰老两国

13人出庭作证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糯

康犯罪集团长期盘踞在湄公河流
域实施运输毒品、绑架、劫持船只
等犯罪活动，严重危及周边地区国
家安全及该流域的航运秩序。被告
人糯康、桑康·乍萨、依莱、扎西卡、
扎波、扎拖波武装劫持中国船只、
放置并运输毒品、杀害中国公民、
绑架人质勒索赎金，其行为分别构
成故意杀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
罪和劫持船只罪。糯康首先提意并
与桑康·乍萨、依莱共同预谋策划，
桑康具体指挥劫船，依莱布置眼线、
选择停船杀人地点，并直接与泰国
不法军人联络商议，三被告人均系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依法应按集团
所犯全部罪行处罚。扎西卡劫船后
近距离射杀被害人，是致人死亡的
直接凶手。各被告人犯罪手段特别
残忍、犯罪情节特别严重，本案造
成我国公民十三人殒命的严重后
果，应当依照我国刑法从严惩处。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还依法
传唤了泰国、老挝十三名证人出庭
作证，证实了糯康犯罪集团的相关
犯罪事实。

多国驻华官员

旁听宣判
法庭还注重依法保障被告人

的诉讼权利，告知其有权聘请辩护
人，并为六名被告人指定了辩护
人。被害人的部分亲友，老挝、泰国
等国驻华领事馆官员和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群众三
百余人旁听了宣判。

各被告人均当庭表示上诉。

据新华社万象 1 1月 6

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6日在老挝万象出席第九
届亚欧首脑会议第二次领
导人会议，就全球性问题
发言。

温家宝指出，亚洲和
欧洲的能源生产国、消费
国和运输国应共同努力，
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
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
观。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促进能源
结构优化，稳定能源价格，
维护能源市场正常秩序；
节能增效，推动建立节约
型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温家宝表示，亚洲国
家和欧洲国家要加强防灾
减灾领域的合作。研究建
立重大灾害应急救援合作
机制，相互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

温家宝出席在老挝万
象举行的第九届亚欧首脑
会议并结束对老挝的正式
访问后，于11月6日乘专机
回到北京。

据新华社伦敦11月5日
电 李岚清关于改革开放
的新书《突围》英文版赠书
仪式5日上午在伦敦举行。

英国商务、创新和技
能部常务次官马丁·唐纳
利在仪式上表示：“我们需
要了解中国，而这本书则
告诉我们中国曾经面临过
哪些挑战，又是如何成功
的。”

据介绍，《突围》一书
将赠送给包括大英图书馆
和牛津大学在内的英国一
些知名学术机构和企业。

据新华社万象 1 1月 6

日电 在6日下午举行的
亚欧首脑会议第四次全会
上，日本不顾亚欧会议的
合作主题，不顾大多数成
员的愿望，蓄意在钓鱼岛
问题上歪曲事实，无理辩
解。对此，与会的外交部长
杨洁篪即当场予以坚决驳
斥。

杨洁篪向与会各方代
表阐述了钓鱼岛问题历史
与事实真相及中方的严正
立场。日本政府采取所谓

“购岛”等单方面行动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是对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
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
秩序和《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的严重挑战。

杨洁篪指出，日方不
顾亚欧合作大局，在会上
蓄意挑起钓鱼岛问题，是
完全不得人心的，其图谋
根本不可能得逞。

四项重罪，糯康一审获死刑
湄公河惨案一审宣判，4人被判死刑，6名被告人均表示上诉

杨洁篪驳斥日本：

亚欧会议提钓岛

完全不得人心

温家宝：

亚欧各国应树立

新能源安全观

李岚清新书

赠给大英图书馆2011年
10月5日，两艘中国商船
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区
被劫持，13名中国船员被
枪杀。

10月31日，中、老、缅、泰决
定建立湄公河流域安全
执法合作机制。

11月3日，由公安部及云
南省各级公安机关干警
组成的专案组成立。

12月10日，四国湄公河联
合巡逻执法首航。

2012年
4月25日，湄公河惨案主
犯糯康被老挝警方抓获。
此前，糯康集团三号人物
依莱、二号人物桑康已先
后落网。

5月10日，糯康被依法移
交中方。

8月12日，湄公河惨案中
的糯康等6名被告人被提
起公诉。

9月20日，“10·5”湄公河惨
案在昆明开审。

11月6日，“10·5”案件一审
宣判，糯康等4人被判死
刑，另有1人被判死缓，1
人被判有期徒刑8年。

审理案件的昆明中院法官
杨晓萍介绍，刑事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共提出了2000多万元
人民币的诉讼请求，法院结合
案件事实、情节和我国相关法
律的计算标准以及被告人的实
际赔偿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
后作出了判决。虽然和原告人
的诉讼请求有一定差距，“但我
们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他们的权
利主张得到满足”。

在此前的庭审中，糯康曾
当庭表示愿意拿出个人财产
3000万泰铢(600余万人民币)赔
偿给被害人亲属。杨晓萍说，开
庭结束后糯康通过和其家属联
系，将个人财产600万元人民币

缴纳到法院，作为对被害人亲
属的赔偿。但结合案件的事实
情节，一是其作案手段残忍、后
果严重，二是被害人亲属能否
达成谅解——— 600万元人民币
显然不足以赔偿他们2000多万
元的诉讼请求；因此糯康虽有
一定的认罪表现，但不足以从
轻处罚。

审理案件的昆明中院法官
周岸东介绍了对糯康等人判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怎样
执行的问题。“由于被告不是
中国人，判决后的执行可以请
其所在国家进行司法协助来
处理。”

据新华社

云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总
队长聂涛介绍，现有证据表明
翁蔑也是参与“10·5”案件的重
要犯罪嫌疑人。此前，此人由缅
甸暂时移交中国以获取相关证
据、支持案件审判工作。我国相
关部门包括警方在内将进一步
加强与缅方的协作，争取按照
中国法律或其所在国法律对其
进行处理。

对于作为中间人与泰国不

法军人策划“1 0·5”案件的战
拉·宋蓬潘，中国警方已经报请
批捕，其他相关国家也正抓捕
此人。

此外，对于涉案的泰国不
法军人，泰国警方和泰国检察
机关正在加紧工作，中国警方
也将进一步加强警务合作和国
际司法合作，为泰国警方提供
泰国不法军人参与犯罪的相关
证据。 据新华社

中泰将加强合作

审理涉案泰国军人

糯康赔偿600万

不足以从轻处罚

▲6日，糯康（前排右一）等6名被告人在庭审现场听
取一审宣判。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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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糯康外，桑康·乍萨（左）、依莱（中）也被法院认定为犯罪集
团首要分子，数罪并罚被判死刑；扎西卡（右）因射杀被害人，是致
人死亡的直接凶手，被判死刑。 （本报组合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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